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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由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第13.10B條作出。

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《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會第四十五
次會議決議的公告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阮洪良

中國浙江省嘉興市，二零二三年十月三十日

在本公告之日，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、姜瑾華女士、阮澤雲女士、魏葉忠先生和沈其甫先生，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、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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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三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8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二零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  


